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小課外社團申請注意事項

填寫申請表前務必詳閱！謝謝！

1. 上課時間：每週一、二、四、五自16：10~17：40 。

2. 招生對象為本校一~六年級學生。

3. 本學期課外社團上課時間自104年8月31日起至105年1月15日止，共20週。
   教材一律由學校申購，授課老師在未經學校同意下，所需教材不得自行購買，並得向學校提出申
   請。若無教材需求則免填。

4. 最低開班人數及鐘點費，依臺北市教育局『課外社團設置要點』辦理。

5. 申請表之電子檔，公告於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小網站。

6. 請教師填好申請資料， 回傳ginaliu8976@yahoo.com.tw；或將紙本於104年5月16日下午18:00前，送交訓育組，逾期或資料不完整者視同放棄。
   進階班須說明學生應具備的能力，請以具體事實陳述。如：武術進階班，需會打全套初級拳招式。
7. 預計104年6月30日13時30分在本校校史室召開社團老師會議，會議內容有關社團老師各項權益，請社團老師務必留意學校網站公告之訊息並準時參加。

8. 依據100年10月11日修正之「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

六、...外聘師資，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

（二）未具教師資格，但有相關才藝素養，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一：

     1.國內外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者。

     2.曾獲選為直轄市或縣以上相關才藝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     

      或曾參加直轄市或縣（市）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競賽者。

（三）曾獲得國家級、直轄市或縣（市）級，公開辦理之能力檢定、檢核或鑑別證 

      書者。

      前項第二項所稱學經歷，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學術機構及政府機

      關所頒發之證書、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未具備前項學經歷而有特殊專

      長或才藝者 ，應報本局核准後聘任之。                                                            

授課期間課外社團指導教師配合事項：
1. 不遲到、不早退。學生全部離校後，指導教練才可離校。
2. 上課前，請到訓導處簽到，同時領取點名冊至授課地點點名，確實掌握學生出席情況，點名後於16：20前指派學生將點名冊送回學務處。
3. 上課時，請維持上課秩序及教室整潔；下課前五分鐘，請確實檢查環境整潔，並關好門窗及水電；親自帶領學生至一樓穿堂放學。
4. 授課老師得依照課程計畫內容授課，若需調整，請於一週前通知訓育組，經訓育組同意後再調整。
5. 指導教師因事請假時，應先徵得學校同意，通知家長與學生，並做好補課事宜（期末順延一週）。除了上課時間，指導教師須另行加課時，應徵得學校與家長同意後實施。未經學校與家長同意，不可將學生帶離學校。
6. 授課老師應使用正向的語言及管教方式，不可有袒護、過度批評及體罰行為。
7. 授課老師不得於授課期間對學生進行任何推銷行為、私自加收學生或接受旁聽。
8. 授課教師指導學生時，應恪守專業倫理，謹守師生分際，不得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情事。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104學年度第1學期課外社團申請單

申請日期：104年 5 月11日～五月16日18:00
請填畢用e-mail寄至ginaliu8976@yahoo.com.tw並於寄出後請打電話確認 謝謝！逾期不予受理。  Tel ：02-29391234分機121  訓育組  劉老師
	社團名稱
	
	申請人或申請單位
	

	進階班

招生條件
	（進階班學生能力 ）


	招生對象
	（ ）年級～（ ）年級
	授課時間
	星期( 　)16:10~17:40

	建議招生人    數
	(     )人（請老師建議理想的開班人數並說明原因）
說明:                                                     
                                                          

	鐘 點 費
	依教育局之規定統一處理，授課老師無須填寫。

	學生課程所需之材料費
	每生(       )元(如需申請材料費，請填寫附件二表單)

	建議授課場地
	大致上課地點空間需求


	教學內容簡介
	


本申請表(包括附件一、二)，請於104年5月16日18:00前提出
附件一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104學年度第1學期
（         ）課外社團課程設計表
	上課次數:週一課程共18次/週二共20次/週四共20次/週五共18次
週一課程已預扣一天體表會補假,補假日期為11月底(確切日期尚未公佈)

	

	課程
	次數
	授課日期
	教學內容
	備註

	
	1
	0831-0904
	
	

	
	2
	0907-0911
	
	

	
	3
	0914-0918
	
	

	
	4
	0921-0925
	
	

	
	5
	0928-1002
	
	9/28週一放假

	
	6
	1005-1009
	
	10/9週五放假

	
	7
	1012-1016
	
	

	
	8
	1019-1023
	
	

	
	9
	1026-1030
	
	

	
	10
	1100-1106
	
	

	
	11
	1109-1113
	
	

	
	12
	1116-1120
	
	

	
	13
	1123-1127
	
	

	
	14
	1130-1204
	
	

	
	15
	1207-1211
	
	

	
	16
	1214-1218
	
	

	
	17
	1221-1225
	
	

	
	18
	1228-0101
	
	

	
	19
	0104-0108
	
	1/1放假一日

	
	20
	0111-0115
	
	

	
	期末成果發表
	
	


附件二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  進用臨時人員會辦單

只需填寫紅框內的資料

本單攸關當事人勞工保險、退休金提繳健保等相關權益，用人單位務請於進用日前完成會核程序 填表日期： 104年 5月11日
	臨時人員

服務單位
	木柵國小
	職稱
	       老師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姓名

(請由臨時人員親自簽名切結)
	□是□否自願提繳退休金提撥率6％; 健保□是□否參加職業工會(請以 (勾選) 參加職業工會影本1份送出納組長
  簽名：

	身分證

字號
	 
	學歷
	 

	郵局存摺帳號(薪資劃帳用)
	 
	健保
	健保眷屬姓名身分證字號


	現住地址
	
	連絡電話
	

	戶籍地址(含鄰里)
	
	手   機
	 

	雙  線  以  下  由  承  辦  人  填  寫

	進用依據
	國民小學課後社團實施辦法

	工作性

質內容
	課後社團老師

	進用期間
	104年8月31 日 至 105年 1月31日

	勞保勞退健保投保日
	
	每月所

得金額
	


承辦人          人事           幹事   （勞保退休金之提繳金額以實際工資核算   會計
   如有溢繳之差額由當事人補繳）                                                            
單位主管                         出納

總務處                             校長

注意事項：

※一、攸關當事人勞工保險、退休金提撥（繳）等相關權益，本單請用人單位務必依限事先提出並完成手續。進用原因及期間如有變更，請隨時知會當事人暨相關單位更正。
二、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1勞保二字第0910047840號函示略以：勞工如從事兩種不同行業之工作，應由其選擇工作時間較長或所得較高或職業災害危險性較大之單位辦理勞工保險。
三、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4年9月30日北市教人字第09437140800號函示，有關公務機構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依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之精神自95年1月1日起為其提撥退休金…案補充說明：各級學校進用之臨時人員並在各校辦理加入勞工保險者，均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自95年1月1日起依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按月提繳退休金。復依該法第14條規定，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6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

四、勞工如每週一、三、五下午工作，每次發薪500元，雇主應負擔之退休金計算：雇主為所僱用按日計薪之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時，應先將其日薪換算成月薪，依該月薪對應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等級金額為月提繳工資，本題每週工作3天，換算成月工資應為6,000元，應以分級表第4級6,000元申報。雇主應提繳退休金＝6,000(元)×6%＝360元。
五、臨時人員指：代課教師、課後輔導教師、課後社團教師、鄉土語言支援人員、救生員、工讀生、游泳池教練。

六、本單由用人單位依程序陳奉核可後影印儘速送人事室、幹事、出納組長各1份，俾利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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